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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据《《人民法院报人民法院报》》

涉财产权保护执行异议之诉典型案例
7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5年7月24日起施行）。最高法同步发布涉财产权保护执

行异议之诉典型案例，我们选取部分进行刊登。

涉众案外人异议案件，审执协同做好矛盾纠纷前端化解
——王某某等诉某建设公司、某房地产公司执行异议案

【基本案情】

某建设公司诉某房地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债权人某建设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财

产保全。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保全裁定，查封了登记

在债务人某房地产公司名下的案涉楼盘。该案判

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众多购房人先后向人民法

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对案涉被查封房屋享有所有

权，请求人民法院停止对案涉房屋采取的查封措

施。人民法院制定工作预案，依法有序立案审查。

以购房人王某某为例，王某某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

房屋前，已经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了认购协议书，

约定购买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一套房屋，并分三次

足额交付了购房款。案外人王某某向人民法院提

交了银行转账流水和购房款、维修基金、印花税、产

权登记费等的收款收据，以及其实际居住在案涉房

屋内且名下没有其他房屋等的相关证据。

【审执协同结果】

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外

人王某某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

民事权益。该案中，王某某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

之前已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认购协议书，交付了全部

购房款，并已实际占有案涉房屋用于家庭居住生活，

王某某非因自身的原因未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符合排

除强制执行的条件，裁定中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

申请执行人某建设公司认可法院处理方案，服从

裁判结果，未就此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同时，在人民

法院依法严格审查证据、逐一甄别核实的基础上，申

请执行人同意人民法院裁定解除对其他50余户购房

人所购案涉房屋的查封措施。至此，该涉众执行异议

纠纷因为立审执协同、前端化解得当而圆满解决。

【典型意义】

在执行异议审查过程中，要严格审查证据，查

明不动产真实权利情况，既要保护购房消费者等购

房人权利，又要防止不诚信当事人恶意利用该制

度，通过虚构房屋买卖合同等基本事实提起执行异

议等逃避执行。通过审执协同，做好群众工作，力

争将纠纷化解在前端，实现审查一案、带动一片的

示范效应，促进类案前端性、一次性化解，更好地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案
例
一

商品房消费者合法权益应获得优先保护
——韩某平、王某诉阜新某投资咨询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案
例
二

进城务工人员购买市区商
品房用于居住的可以排除抵

押权人的强制执行
——韩某与河南某农村商业银行、某房地

产开发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基本案情】

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向河南某农村商业银行

借款，并以其 51 套房屋（包含案涉房屋）作抵

押。因该房地产开发公司未依约偿还本息，河

南某农村商业银行诉至法院。生效判决判令某

房地产开发公司偿还本金 2000 万元；河南某农

村商业银行对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设定抵押的房

地产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等。

执行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查封案涉房屋后，

韩某提出执行异议，执行法院裁定中止对案涉

房屋的执行，河南某农村商业银行不服，提起本

案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韩某系进城务工人员。2009年4月2日，韩某

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

定房款总金额 20.51 万元，合同签订后，韩某支付

了全部房款及配套费，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收

据。2012 年 5 月 31 日，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向韩某

交付房屋，韩某收房后装修入住至今。韩某及妻

子、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在农村另有 130 余平方米

房屋一套。

【裁判结果及理由】

审理法院认为，本案中，虽然韩某名下在农村

另有住宅，但其在市区购买房屋，是为了在市区工

作、生活所需，属于“以居住为目的”而购房，由于农

村房屋距离市区较远，不能满足韩某及其家人工

作、生活所需，因此，其所购商品房仍属于用于居住

的房屋，同样具有生存利益。相较于商业银行的商

事利益而言，具有优先保护价值。法院判决支持韩

某排除抵押权人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

【典型意义】

在司法裁判中，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的工

作、生活、发展，是人民法院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

往的应有回应。对于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进城

务工人员，因居住需求在城市购买商品房，相较于

金钱债权人而言，其权益具有优先保护价值。首

先，从现实角度看，进城务工人员虽亦可能在农村

保留住房，但因工作生活重心转移至城市，农村住

房已无法满足其现实居住需求。其次，人民法院判

断购房人是否属于消费者购房人时，应着重审查购

房人家庭基本情况，房屋对购房人是否用于居住生

活。这种认定方式契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十五条确立的“经常居所”法律概念，既尊重宅

基地制度特殊性，又保障购房人居住生活、就业发

展需要，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司法解决方案。最

后，涉及因工作、生活所需购买房屋的执行异议之

诉案件审理中，要衡量的是案外人与申请执行人之

间谁的权益价值更需要优先保护，因城市住房对于

进城务工人员而言属于“必需住房”，包括教育、医

疗的需要，可以排除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

案
例
三

【基本案情】

阜新某投资咨询公司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终审判决判令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等

连带返还借款本金4200万元及相应利息。执行法院

根据当事人申请于2021年作出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

人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产。

案外人韩某平、王某系夫妻。2009年，韩某平

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韩

某平购买案涉房屋，面积为 104.4㎡，价格为 2650

元/㎡，该住宅楼于2010年11月30日前竣工验收交

付使用。其后，韩某平向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购

房款27.66万元，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向韩某平出具

收款收据。因执行法院查封、拍卖案涉房屋，韩某

平、王某提出执行异议，请求中止对案涉房屋的执

行拍卖。执行法院以韩某平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

的房屋等为由，裁定驳回了韩某平、王某的异议请

求。韩某平、王某不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停

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拍卖措施，并依法解除查封。

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韩某平、王某的诉讼请求。韩某

平、王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查明，韩某平名下现有一套用于居住

的房屋，于 2003 年购买，面积为 102.19㎡，没有电

梯，位置位于郊区。韩某平、王某购买的案涉房屋

属于某重点小学学区，系其为子女就读重点小学而

购买，房屋有电梯，位于城市中心，医院和商业配套

完善，也可以改善居住环境。

【裁判结果及理由】

二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韩某平、王某

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

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

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关于

商品房消费者权利的保护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第二条对商

品房消费者的保护作了进一步完善，没有简单从已

购房屋数量、地域范围等因素判断是否属于“以居

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对于不违背“房住不炒”政策、

符合刚性或改善型住房需求的情形，应认定属于满

足生存权的合理消费范畴，都依法予以保护。

刚性和改善型住房的认定，除了考虑住房面积，

还可能涉及居住环境的提升，包括地理位置更优越、

配套设施更完善、教育资源更优质等因素。本案中，

案涉房屋系学区房，韩某平、王某为孩子入学而购

买，并实现了入学目的，符合刚性住房的需求。同

时，案涉房屋是位于城市中心的电梯房，医院和商业

配套完善，与位于郊区且无电梯的原有住房相比较，

亦符合改善型住房的需求。韩某平、王某购买案涉

房屋符合刚性和改善型住房的需求，应属满足生存

权的合理消费范畴，其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金

钱债权的强制执行。二审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屋。

【典型意义】

随着实践发展和认识深化，商品房消费者保

护规则在不断完善。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

侧重于实质审查争议房屋是否关乎案外人家庭正

常居住生活。司法审判须秉持生存权保障的核心

理念，准确把握法律要件，实现保障基本权益与维

护市场交易秩序的有机统一，在纷繁复杂的利益

冲突中体现出公正为民且饱含人文情怀。


